
 

证券代码：300090                         证券简称：盛运环保                公告编号：2015-065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与泗水县人民政府签署环保产业园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风险提示 

1、泗水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与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于 2015 年 5月份签订了泗水县环保产业园项目合作协

议书，协议商定由乙方负责以 BOT（建设、运营、转让）方式投资建设泗水县环

保产业园项目事宜，双方在本协议签署之日后还需进行谈判并签署《特许经营权

协议》。 

2、本公告所述项目需要公司在项目所在地注册公司，公司将根据涉及金额 

大小，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该合同 

事项及其他相关事项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并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 

二、合同项目介绍 

泗水县人民政府与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乙方在甲方区域内新注册合资公司（名

称暂定：泗水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1,000 万元,以下简

称项目公司）负责以 BOT（建设、运营、转让）方式投资建设泗水县环保产业园

项目事宜。 

三、协议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1、甲方：泗水县人民政府  主营业务：政府机构，无主营业务。 

2、乙方：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注册地址：安徽省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东环路，注册资本：



 

529,494,535.00元 。经营范围：城市生活、餐厨及污泥垃圾焚烧发电工程、大

气污染防治工程、固废及医废焚烧处置工程、土壤污染修复工程、飞灰处置工程、 

城市污水处理及垃圾渗透液治理工程项目投资的总承包、技术咨询、设计、运 

营管理；干法尾气处理系统、脱硫、脱硝、脱汞、及各类垃圾焚烧处理设备的 

设计、制造、销售、安装；各类工程新型输送机械设备（带式、矿用、链板、螺

旋、斗提、移动、大倾角、管状、气垫输送机及除渣给料机）的设计、制造、销

售、安装；有机物处理（不含危险品）工程项目总承包；技术与设备进出口及代

理进出口（国家禁止、限制类除外）；自有房屋及设备租赁（以上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 

最近三年会计年度公司未与甲方发生交易事项。 

4、履约能力分析：泗水县人民政府为政府机构，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公

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协议内容 

1、项目总投资估算 5.7亿元，项目建设期为 1.5年（自项目申请报告核准

之日起计）。建设环保产业园项目,收集处理泗水县及邻近市、县区域的各类生活

垃圾及秸秆，预计日处理量为 1,000吨。项目用地约 200亩，甲方积极协调乙方

取得土地、工程建设等批准手续。 

2、甲方负责协助乙方办理项目建设的相关审批手续，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核

准、环境评价、土地征用、工程建设与竣工验收等，并负责做好乙方项目建设的

协调服务工作。负责协调乙方取得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优惠政策。 

3、乙方在泗水县注册成立项目公司，尽快开展《环境影响报告书》和《项

目申请报告》等前期工作，同时力争尽快由项目公司与甲方签订项目运营有关的

《特许经营权协议》。乙方保证工程设计、建设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经政府相关

部门批准后施工，运营后自负盈亏、自主经营。 

五、项目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告所述合作协议书的签署，将对公司未来垃圾焚烧发电业务发展带来积 

极的影响，从长期看，本公司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将使公司在固废领域积累更多的 

丰富经验，占领更为广阔的市场，项目的成功建设也将为公司在固废领域开拓新 



 

局面奠定坚实的基础，增加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 

依据信息披露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审议决策程序并公告。  

 六、备查文件  

   1、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